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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复院闲置半年多不能开业
杨永昌所说的康复院位于郑州经济技术

开发区第八大街一栋楼房的 6楼，康复院有 50
张床位，室内有空调、彩电和跑步机、拉力器等
器材。“为了这个康复院，杨永昌几乎倾其所
有，仅去年8月28日挂牌成立后，投资就有100
多万元。”昨天，康复院的秘书侯增喆遗憾地
说，投入这么大，目前因为不具备正常的开业
条件，半年多，仅护理过 7个脑瘫孩子，1000多
平方米的康复院几乎都在闲置中。

2007 年，杨永昌提出申请，去年 7 月 8 日，
郑州市民政局依据国家行业各项要求标准，对
他的康复院进行了现场验收合格后，正式下文
批准成立康复院，还下达了康复院“符合社会

福利机构设置要求”的通知。
拿到批文，杨永昌还须到民政局民间组织

管理办公室（以下简称民管办）去办理登记手
续。但令杨永昌没想到的是，民管办在为他核
准名称、制定验资机构后告诉他：“先前下的文
件错了，残疾人的事应归残联管。”

而残联给予杨永昌的答复是，残联没有权
力成为康复院的业务主管部门。此时，民政局
又改口说：“应找卫生局。”就在杨永昌为登记
手续奔波时，今年 3 月 25 日，市民政局下达了
杨永昌的康复院批准证书作废的决定。

民政局：残疾人康复业务不归他们管
昨天在法庭上，民政局代理律师说，杨永昌

申请设立的康复院，虽然曾经取得了市民政局社
会福利处作为其主管部门的审查批准，但是，审查
批准不等于准予登记，“它仅仅是进行登记的前置
审批，况且，该批准文件已于3月25日撤销”。

民政局代理律师还说，杨永昌申请登记的
残疾人康复业务，的确不属于他们下设的社会
福利处的业务主管范围。2008 年 7 月 1 日，新
施行的《残疾人保障法》规定，该业务不再属于
社会福利处的主管范围，“社会福利处去年7月
做出的批准设立文件是不当的”。杨永昌的申
请事项应当归口于市残联或市卫生局。因此，
撤销了社会福利处批准设立康复院的文件。

那么当初为什么下发批准设置康复院证
书？民政局代理律师说，这个文件和《残疾人保障
法》违背，所以不合格，社会福利处下发这个文件的
确是不当的。法庭又问：《残疾人保障法》是2008
年7月1日开始实施的，为什么在已实施后的7月
8日还给对方发证？民政局代理律师没有回答。

“后来，我们就此事专门向市法制局请示，
2 月 27 日，市政府协调会结果是，康复院的医
疗治理行为应当归市卫生局管理。”民政局代
理律师说，因此，今年 3 月 25 日，社会福利处
批准设立的“康复院”的文件已经撤销，4 月 2
日送达原申请人手中。

康复院：我们的“家长”到底是谁
康复院的代理律师认为，民政局一再声称批准

文书作废，而实际上提交的是“郑民福9号文件”，这
只是给康复院下达的一个通知，并不是民政局下达
的批准文书，“批准文书还在我们手里，我们的诉讼
请求只是要求尽快给我们办理登记手续”。

康复院的代理律师说，虽然协调会是建议
市卫生局作为主管部门，但是当时参加协调会
的市卫生局工作人员说，该康复院不经营医疗
项目，只是为残疾人提供康复训练，属非医疗
性社会福利机构，所以不归卫生部门管理，“其
实这次协调会也没有给出明确的结果，到底谁
是康复院的‘家长’”。 线索提供 郑中原

投资100多万的康复院开不了业

民政局说先前的批文弄错了
获民政局批准成立的康复院

为啥难开业？63岁的退休法医杨
永昌咋也不理解，遂状告民政局不
作为，要求民政局尽快给予办理登
记手续。昨天上午，该案在中原区
法院开庭审理。庭审中，民政局改
口说，先前的批文弄错了，康复院
的业务主管单位应归残联，所批的
文件已撤销了。此案法庭没有当
庭判决。 晚报记者 鲁燕

□晚报首席记者 徐富盈/文 晚报记者 廖谦/图

本报讯 昨日 8时 50分许，特巡警二大队
民警接到 110指令称，秦岭路建设路西北角金
源第一城小区22号楼有人喝药自杀，喝过药后
又后悔，人在屋内却无法去开门。

民警白岩、孙远赶到小区时，120 急救人
员已经赶到。急救人员介绍，5分钟前，他们接
到求救电话，一男子声音低沉地说“我在 22号
楼……我喝了敌敌畏，很难受，你们来吧”，然后
就挂机了。急救人员再拨打对方电话，一直无

人接听。于是急救人员赶紧报了警。
民警赶紧找来开锁人员，防盗门很快被打

开。一进屋，一股刺鼻的药味儿扑面而来，一昏
迷男子趴在一张简易床上，床边有一个敌敌畏
瓶子。急救人员立即展开急救。

昨日16时，在市中心医院，急救人员介绍，
轻生男子姓陈，35 岁，喝了大量敌敌畏。经过
一个多小时的抢救，他已经能断断续续说话了，
但还没有脱离生命危险。陈先生的家人说，陈
先生对钱看得太重，因为和家人常生气，就产生
了轻生念头。

民警破门救出轻生男子。民警破门救出轻生男子。


